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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款十多万元 老赖久拖不还
紧急查扣设备 一天时间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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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欠12万元

证据确凿

某天我和朋友聚餐， 席间提到

友人的公司被欠了一笔 12 万元货

款， 要了几年都没要回来。

这个友人是我学习空手道的大

师兄， 他是个非常严谨的人， 记得

他带我上空手道的第一节课就告诉

我： “习武之人， 最重要的就是一

身正气。”

对于一身正气的大师兄， 我觉

得不能让他莫名其妙地吃亏， 因此

就接下了这个案子。

接下案子后， 我对于这个案子

诉讼层面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

12 万元的货款虽然牵涉多笔

交易， 统计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因

为对方公司正要上市， 需要明确对

外债务， 曾向我大师兄的公司发了

一封企业询证函， 上面明确对方欠

我师兄公司 17 万元， 并加盖了公

章。

其后双方还曾有过几笔业务，

故最终的欠款数额是 12 万元。

从法律上讲， 该询证函与欠条

的性质类似， 因此我将其作为主要

证据提供给了法院 。 从证据上来

看， 这个案子的赢面较大。 当然，

为防止对方抵赖， 我也准备了后几

次业务往来的凭据， 以作进一步的

佐证。

申请财产保全

查封账号

但在执行层面， 这个案子存在

较多问题。

之前就有消息说对方正在搬

厂， 到时候上海留下的就是一个空

壳， 公司账户内将没有任何存款，

现场也没有任何财产。

虽然实践层面， 对 “老赖” 的

制裁手段有所增加， 比如我可以申

请法院对对方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限

制高消费等措施， 但这样一来对方

的还款周期会很长， 并不利于我师

兄。

考虑到这点， 我向法院申请了

财产保全， 申请查封对方的两个银

行账号。

对于对方现场的设备， 我本想

一并申请查封， 但因为我师兄无法

提供对方设备的具体型号， 和执行

法官沟通后， 法官认为我方无法明

确该设备的具体型号， 因此不同意

我的查封申请。

我当时想， 一家正常经营的公

司， 应该不至于账户上连 12 万元

都没有， 因此也就同意撤回了对对

方设备查封的申请。

没想到， 这个决定差点导致我

输掉整个局面。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 ， 我 “讨

债” 的 24 小时倒计时即将正式开

始。

法院反馈信息

账户没钱

10 月 24 日上午 11 点 ， 我接

到了法院的书面裁定， 上面写明对

方的两个账号内都没有任何款项。

可以说， 这宣布了我方的财产保全

基本失败。

11 点 24 分， 我接到了师兄的

电话， 师兄告诉我， 从对方的 “内

线” 那里得到消息， 对方今天正在

搬厂， 所有的设备都要转移， 到时

候可能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空壳。

这样等于我们即使赢了官司， 要执

行到位也会很难。

我赶紧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虽

然办理财产保全所需的时间较长，

但是 《民事诉讼法》 规定： “人民

法院接受申请后， 对情况紧急的，

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 裁

定采取保全措施的， 应当立即开始

执行。” 也就是说， 只要我能证明

情况紧急， 法院很快就能裁定保全

并立即执行， 这样就能保护我师兄

的权益。

当然， 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给法院一个明确的财产线索，

包括设备型号 、 地点 、 名称等信

息， 使得执行工作可以顺利推进。

12 点 30 分， 我在所里重新制

作了一份财产保全申请， 打算带在

身上， 到了法院再随机应变。

14 点半， 我赶到了对方公司

现场， 发现大门紧闭， 门后的广场

上停着一辆载重卡车， 上面放着一

台设备， 看样子确实在准备搬厂。

我还和厂旁边的杂货铺老板聊

了几句， 老板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你别说我说的， 对方这周就会把

厂里所有的设备都搬走。”

我立马把现场所有的情况拍照

取证， 然后火速赶往法院。

面对紧急情况

法官给力

15 点整， 我来到了法院 。 先

是手机拨打了法官几次电话， 法官

都没接。 然后我就通过法院的内线

电话联系上了法官。

法官听说我已经到法院了， 感

到确实情况紧急， 因此下来和我面

谈。 我把对方账户里没钱， 正在转

移财产等情况报告给了法官， 还给

法官看了现场的照片。

法官也很给力， 当场同意我今

天就出裁定， 查封对方财产。 但法

官还是要求我明确对方的设备型

号， 我跟法官说， 现场总共四台设

备， 都是一个型号， 封一台就行。

法官考虑后同意了， 并建议我明天

电话催一下执行庭， 这样可以加快

保全流程。

我心想： 别电话了， 我明天一

定第一时间冲到法院要求执行。

10 月 25 日上午 8 点半， 我守

着法院开门第一时间就进了法院。

在得知法官已经发出裁定后， 我多

次电话联系执行庭内勤， 但都无法

接通。 无奈之下， 我只好绕到法院

南门的执行窗口。

巧的是， 当天在窗口值班的是执

行庭庭长。 他听了我的描述， 帮我查

了下这家公司， 发现对方已经有多个

执行信息了， 因此也觉得情况紧急。

但该庭的保全都是一位法官做的， 庭

长也帮我联系了几次， 都没联系上，

只能建议我用最笨的办法， 就是守在

这位法官的办公室门口。

重要设备被扣

对方还钱

上午 9 点， 因为没法进入办公区

域， 我就只能等在办公楼门口。 法院

保安了解了情况后， 也帮我进去看了

几次， 都说没找到法官。 我想这也不

是个事， 只能再想对策。

上午 9 点 45 分， 我再次回到了

执行窗口， 该窗口同时也接待信访。

无奈之下， 我只能和信访老师进行了

沟通。 信访老师很理解我的情况， 也

帮我多次联系了该名执行法官， 无奈

一直联系不上， 因此只能帮我联系了

庭内的另一名执行法官。

上午 10 点， 我终于进入了执行

法官的办公室， 执行法官说裁定虽然

已经到了内勤， 但是他还没接到。 由

于情况很急， 这位法官马上帮我去拿

取了裁定 ， 当场制作相应的执行文

书， 还帮我找了另一位执行法官， 要

去现场进行保全。

上午 11 点， 我跟随两名法官一

起到了对方公司。

因为我了解到法官是从外面被临

时叫来现场的， 我还特地准备了香烟

及饮料 。 法官很帅气地就回了我一

句： 香烟不会， 茶水自备。

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发现虽然工

人很少， 但是四台设备还在运转。 因

此法官当场对其中一台设备进行了查

封。 直到这时， 我才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了解到， 后来对方公司的另

一位债权人曾进入现场， 发现厂房内

只有我们查封的那台设备孤零零地运

转着， 其它设备已经被搬走了。

由于价值不菲的设备被扣， 因此

对方很爽快地在承诺的期限前还了

钱。

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不会对谁有特别的偏爱。 一天

24小时，有人用来吃饭消遣，而我则用24个小时要回了一笔12万

元的欠款……

□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 张贤么

这是一起初接手时感到似乎

“无从下手” 的案件。 然而用心深

入后， 其实还是有不少可以着力之

处。 最终的结果， 也证明了律师的

努力没有白费。

青年被控抢劫罪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案件呢？ 按

照检察院起诉书的指控： 2011 年 4

月 21 日 22 时左右， 被告人葛友福

携带一把水果刀窜至被害人肖某某

租住的广州市番禺一出租屋内准备

实施盗窃， 因被害人正在家中， 葛

友福遂持刀向被害人索要钱财， 被

害人大喊 “救命”， 葛友福即持刀

在被害人身上捅刺数刀， 致被害人

死亡。 葛友福在逃离作案现场时被

群众当场抓获， 缴获作案用的水果

刀一把。

我和同事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

后， 到广州中院查阅了本案案卷，

看到本案相关的证据是较为扎实

的， 这样的案件该怎样辩护呢？

很多情况下， 律师遇到这样的

案件只能作 “三段式” 的辩护， 即

表示 “对事实和罪名没有意见， 被

告人系偶犯、 初犯、 无犯罪前科、

如实供述作案事实， 建议从轻予以

处罚”。

然而， 这样不痛不痒的辩护在

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是没有什么意

义的， 因为这样抢劫杀人的案件，

依据刑法 263 条的规定 ， 可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 可以说是极其严厉的。

于是我们决定， 在会见了被告

人葛友福后再行决定辩护方案。

会见中， 我们又详细了解核实

了案发前后的情况， 此时一个细节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就是被告人

的出生年月。

被告人葛友福表示， 自己的实

际出生日期是 1993 年农历的 4 月

10 日 ， 而不是起诉书中认定的

1993 年公历的 4 月 10 日。

查阅日历可以知道， 那一年农

历的 4 月 10 日， 对应的公历出生

日期应该是 1993 年 5 月 30 日， 而

其作案的时间是 2012 年 4 月 21

日， 则作案时没有满 18 岁， 依法

不能判处死刑包括死缓。 这显然是

对被告人很有利的一个情节。

证实年龄有误

对于这样一个对案件判决结果

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作为辩护人我

们不敢小视。

离开看守所后， 我们马上联系

了被告人的家人， 其家人表示， 农

村人习惯讲农历， 而户籍登记误以

为是公历， 这就造成了错误。

然而， 光有被告人的家人的陈

述显然是不够的 ， 要证明这节事

实， 还需要尽可能多的证据。

应我们辩护人的要求， 被告人

的家属提供了当地村委会的证明、

族谱、 喜帖等物证以及接生员的笔

录。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可以说明，

被告人出生日期的户籍登记确实是

搞错了。

在开庭后， 法院的法官特地去

了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进行调查核

实， 核实的情况与被告人家属提供

的证据是相印证的。

年龄问题弄清楚了， 我们觉得

还不够。 在一审期间， 我们考虑到

被告人的行为致使一人死亡的严重

后果发生， 依法应当赔偿被害人的

损失， 于是力促被告人葛友福的父

母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经过家属的努力， 实际赔偿了

被害人损失 8 万元。 法院一审依法

认定了这一事实， 明确认定可以对

其酌情从轻处罚。

轻判15年徒刑

由于被告人葛友福犯罪时未成

年，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 15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本案虽然看似情节较为简单， 但

是经过我们的认真辩护、 法院的细致

调查和准确认定， 并且通过协调被告

人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 被

告人获得了从轻判决。

类似这样被告人年龄弄错的案

件， 在我的执业生涯中已经办理过多

起。 有的是一审法院就进行了纠正 ,

也有的法院嫌麻烦不愿到被告人户籍

所在地去调查核实， 被告人上诉后被

二审法院发回改判的。

从法律上看， 这并不是一个很疑

难的问题， 但是要获得这样的证据并

得到法院的认可， 还是需要一定气力

的， 有时辩护人甚至要冒一定的风

险。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生日登记有误 未成年人犯罪获轻判


